签订合同廉政协议书

甲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乙方：                              
为加强红河州中医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廉政建设要求，推进清廉医院建设，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确保双方工作人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廉洁自律、诚实守信，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现就红河州中医医院                       合同签订本廉政协议书。
第一条 甲乙双方责任
（一）甲、乙双方单位及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规定。
（二）自项目市场调查、公开招标、签订合同直至项目结束全过程，甲、乙双方工作人员均应全面履行合同内容及廉政协议的各项规定，自觉按合同办事。
（三）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部门举报。
第二条 甲方责任
甲方单位及工作人员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严格遵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2025年版）》各项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取和收受“红包”回扣、佣金、商业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不准在乙方单位及乙方所属单位报销任何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动、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除合同有特别约定外，不得向乙方介绍或指定医疗器械、耗材供应商、项目分包或相关单位；
（五）除合同有特别约定外，不得向乙方推销或指定使用各种药品、设备、耗材及相关材料等；
（六）不得利用职权为其家属和亲友向乙方推销各种药品、设备、耗材及相关材料等提供方便。
第三条 乙方责任
乙方单位及所属工作人员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商业保险或提供免费旅游、装修等财物及利益输送；
（二）不准以任何形式、理由为甲方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甲方单位或工作人员支付的费用；
（三）不准为甲方工作人员私用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高档办公用品等；
（四）不准组织有可能影响甲方工作人员履行公职职责或可能影响项目（产品）质量、廉政建设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站台式讲课、学术会议赞助、科研经费支持等高消费活动及服务。
第四条 合同监管
甲、乙双方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有权依照本协议内容的规定，对合同履约中的廉洁从业情况实施监督，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开展动态监测，并有权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书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将追究党纪、政纪责任和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二）乙方工作人员或所属单位人员有违反本协议书责任行为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额5%的违约金；违约情况严重而被当地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立案调查的，除追究乙方的上述责任外，甲方有权终止合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甲方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乙方构成行贿犯罪的，甲方将其纳入供应商黑名单，取消合作资格，并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条 本协议书作为签订合同的附件，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七条 本协议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项目合同履行完成时止。
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九条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协议由红河州中医医院纪检监察室负责解释。
举报电话：纪检监察室 0873-7879611
举报邮箱：hhzzyyyhf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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